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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4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18-033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金额：人民币 2,147.5435万元。 

●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的日常经营。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上海

心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147.5435 万元；与其他关

联人进行同类别的关联交易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10,859.62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 2月 17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市浦

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列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议程。  

2017年 3月 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2017年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关联委员张延红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017 年 3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

刘朴先生、张延红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及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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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有利于保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业

务稳定，降低经营成本，且遵循了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公司股东的长远利益。董事会在对有关议案进行审议时，有关董事

按照规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对控股子公司浦建集团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市浦

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17 年，浦建集

团通过参与公开招标可能导致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万元，预计可能参与其

项目公开招标的关联企业包括上海浦东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上海浦发生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具体招标

项目、招标金额、中标方由招标方最终确定，相关预计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经参与公开招标，2017年 12 月，本公司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浦建集团”）中标川沙新镇六灶 02-01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 标（桩基）和川沙新

镇六灶 07-01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标（桩基）工程，工程发包人为上海心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简称“心圆房地产”），中标价分别为人民币 1,129.5983万元和人民币 1,017.9452

万元，总计为人民币 2,147.5435 万元。（详情请参见公司编号为“临 2018-001”的临时公

告。） 

近日，浦建集团与心圆房地产就上述工程项目签署了施工合同，合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129.5983 万元和人民币 1,017.9452 万元，总计为人民币 2,147.5435 万元。本次交易构

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暨心圆

房地产发生关联交易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147.5435 万元；与其他关联人进行同类别的



3 

 

关联交易累计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10,859.62 万元；合计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浦发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心圆房地产

为浦发集团控股子公司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浦建集团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心圆房地产与浦建集团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心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爱博路 175号 204室 

法定代表人：林黎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2017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554,113,181.38 198,373,071.35 30,875,414.42 6,943,310.89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 

工程名称为川沙新镇六灶 02-01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 标（桩基）工程、川沙新镇六

灶 07-01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标（桩基）工程，工程地点为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六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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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批准文号为沪浦发改川核[2017]2号、沪浦发改川核[2017]3号。 

（二）定价原则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专业工程发包，中标价按照国家、上海市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有

关工程造价的现行文件和规定，根据承包人的综合实力进行竞争报价。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施工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主体： 

发包人: 上海心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承包人：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工程名称：川沙新镇六灶 02-01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标（桩基）工程、川沙新

镇六灶 07-01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 1标（桩基）工程 

（三）工程内容：桩基工程 

（四）合同价款：总计为人民币 2,147.5435万元 

（五）付款方式：工程预付款为合同价的 10％；工程进度款支付根据发包人、承包方

和投资监理三方确认的施工图预算审核造价支付，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的 80%；在

办理完结算审价后，累计支付到结算价的 97％；其余 3%待本项目备案制验收完成后三十日

内付清（无息）。 

（六）工期安排：具体开工日期以发包人通知为准，工期总日历天数为 45天。 

（七）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本公司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交易对象，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有利于本公司的日常经营，未损害

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未损害本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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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一）中标通知书； 

（二）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